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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荔新大厦三楼修缮
工程和 2026 年零散类工程设计服务采购项目
（含方案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和竣工图编制）

需求书

需求书中有“★”的地方为实质性的指标要求，必须一一

响应。若有一项带“★”的指标要求未响应或不满足，将按响

应无效处理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荔新大厦三楼修

缮工程和 2026年零散类工程设计服务采购项目（含方案设计、

施工图设计和竣工图编制）

二、项目地点：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 85号荔新大厦三楼

和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号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。

三、项目内容：

（一）荔新大厦三楼修缮工程：采购人广州市民政局精神

病院计划对荔新大厦三楼进行整体修缮，室内功能区域进行重

新划分。设计单位提供前述工程设计服务（含方案设计、施工

图设计和竣工图编制）。项目建设涉及专业包括：室内装饰装修

工程、电气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消防工程、通风空调工程、基

础智能化工程、供配电工程等。特别提示：消防工程要充分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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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原设施，确保设计内容符合现行规范，满足消防审查验收要

求。

（二）2026 年业务用房零散维修项目和 2026 年附属用房及

道路零星维修项目：采购人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计划对院内

业务用房、办公用房、附属用房、道路和公共区域等地破损的

设施、设备进行应急抢修和维修，给病人和职工提供安全、良

好的环境。维修内容包含更换破裂门窗、修护加固墙体，电线

安装（含弱电）、给排水更换、铲除原有批荡重新批荡、煽灰、

粉刷内墙乳胶漆、重新铺设地板砖、道路地面维修、修复破损

其它设施，加固防护设施和拆除报废建筑物房屋等。设计单位

根据采购人的维修内容进行设计服务（含施工图设计和竣工图

编制）。

四、工程投资规模：

（一）荔新大厦三楼修缮工程项目：总投资约 572万元，

其中建安工程费约 520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52万元（以

上金额仅供参考，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）。

（二）2026 年业务用房零散维修项目：总投资约 63.8万

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约 61.3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2.5 万

元。

2026 年附属用房及道路零星维修项目：总投资约 95万元，

其中建安工程费约 90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5万元。

五、设计服务采购限价：人民币 3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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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。

七、采购方式：采购人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实

施采购。

八、设计单位资质要求

（一）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“工程设计”类中介服务机构；

（二）设计单位要求具备工程设计行业资质，建筑行业建

筑工程乙级或以上。需具备建设部门要求的承接本项目的相关

资质要求。

（三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分

包或转包。

九、荔新大厦三楼修缮工程项目背景、总体要求、设计

理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荔新大厦位于荔湾区西湾路（地铁西村站旁），为 9层商住

楼，其中 3楼权属于采购人，建筑面积约 2807.12平方米。采购

人现拟将该楼层用作精神康复实训基地、精神康复培训中心等

用途。现需委托专业设计单位结合前述用途需求，对该楼层统

筹规划建筑物室内功能布局，提升建筑物内部的功能性、流线

性。

（二）项目设计总体要求

立足前瞻性、前沿性，同时考虑使用的便利性、成本可控

性、易拆改可复用性（适度考虑装配式隔断），打造精神康复“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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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示范基地”。

1、功能性与疗愈性融合：结合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需求，打

造集康复训练、心理支持、职业技能培训、社会融入、文化疗

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空间。空间布局需兼顾专业功能需求

与心理疗愈效果，营造安全、舒适、包容的环境。

2、岭南文化特色渗透：充分融入岭南建筑、园林、艺术及

生活智慧，通过空间形态、装饰元素、功能设置等维度，体现

地域文化特色，增强归属感与文化认同，同时发挥文化疗愈作

用。

3、无障碍与适需化设计：遵循无障碍设计规范，确保空间

通行、设施使用对各类康复者友好。同时根据不同康复阶段的

需求，设置弹性可变的灵活空间，满足个性化康复需求。

（三）项目设计理念

核心理念：以岭南文化为底蕴，以康复需求为导向，构建

一个“文化润心、自然疗愈、功能赋能、社会融合”的康复示

范基地，让空间成为康复者重获希望、重建能力的桥梁。

1、安全舒缓，自然疗愈。消弭空间安全隐患，切实保障用

水、用电及消防安全，确保室内设施设备安全运行，营造松弛

无压氛围。

2、动静分区，复用提效。科学划分功能区域，规避空间

使用干扰，适当考虑采用灵活简易隔断，实现空间复用。

3、人文关怀，细节暖心。设置防滑地面、扶手等适障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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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老化细节，弱化医疗感、强化生活感。

4、集约实用，降本增效。整体设计坚持“够用适用、适度

改造”原则，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有结构，对需要修缮的部位提

出针对性措施，最大化提升资金使用效率。

5、其他要求详见可行性报告。

十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设计周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5日历天内。

（二）设计要求：

1.采购人所提供的平面图因年代较早，仅供参考。设计单

位在设计过程中向采购人报备后自行实地现场勘察场所。因

设计单位未实地勘察或勘察不仔细，导致设计失误，造成采

购人损失的，设计单位须赔偿该损失。

2.工程实体在建设完成前，设计单位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进

行设计修改，且采购人无需另行支付费用。

（三）设计成果要求：

1.本项目公告发布后 15日历天内提供初步设计方案（含设

计理念阐述、初步设计方案、彩色三维效果图等）。

2.设计合同签订后，在设计周期内完成施工图设计、竣工图

编制及其相关工作。

3.★提交施工图时，须同时提供家具、电器、投影屏、VR

或电视屏（如涉及）的开办清单。

（四）付款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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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设计合同签订后，支付暂定合同价的 30%作为预付款。

2. 根据预算评审结果，支付至合同总价 80%（含预付款）。

3. 项目验收通过后，支付合同尾款。

注：设计合同具体结算金额需根据预算评审结果进行调整。

（五）质保服务

设计单位承诺在项目建设全过程周期内，及时响应建设单

位要求，无偿配合修改设计图纸等工作。

（六）报价要求

工程设计费在本采购项目最高限价范围内，根据预算评审

结果结合设计单位的下浮率进行调整。设计单位以最高限价为

基准价，提交下浮率报价（格式自拟）。下浮率须为固定报价，

不接受区间报价（如 10%-20%），下浮报价范围：100%>响应下

浮率≥0%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凡超过该报价范围的报价均

为无效报价。

十一、技术要求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1. 根据采购人需求完成各项目相关方案设计（含设计理念

阐述、彩色三维效果图）、施工图设计、竣工图编制及其相关工

作。

2. 配合申请项目立项，做好图纸修改工作。

3. 对接概（预）算编制单位，做好工程设计文件的解释工

作。



- 7 -

4. 参与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验收(采购人提前 24小

时通知），发表设计单位意见。

5. 采购人需要设计单位协助办理的其他必要事项。

（二）设计标准

1. 满足采购人相关项目建设的需求。

2. 满足现行国家和行业设计规范要求。

十二、成果验收

（一）以专题会议形式对设计单位设计效果图及其他设计

成果进行专项评审。

（二）设计文件应满足现行设计规范有关规定，设计深度

需满足概算编制要求。

十三、采购流程

（一）采购方式：本次采购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

选取；

（二）采购流程：

1. 采购人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发布采购公告；

2. 供应商报名，提交荔新大厦三楼修缮工程项目初步设计

方案（含设计理念阐述、彩色三维效果图等）。注：零散维修类

项目设计无需提供初步方案，具体设计待设计合同签订后结合

零散维修需求进行大样图设计。

3. 采购人组织评审荔新大厦三楼修缮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方

案，在采购公告确定的选取时间从已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中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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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1家作为中选机构；

6. 合同审查，组织签订后开展设计工作。

十四、报名文件要求（详见采购公告）

（一）报名文件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类似项目设计经验证明文件；

2.设计工作方案及实施计划（结合本项目情况的初步方案、

设计风格说明、效果图等）；

3. 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和资料。

（二）报名文件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格式和要求编制提交

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。

十五、其他事项

采购人保留对本次采购活动的最终解释权。

本次设计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。如有需要，参选设计单位

可自行前往现场。

十六、联系方式

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进一步了解采购详情，请联系以下人

员：

联系人：基建维修班 雷小姐

联系电话：020-360063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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